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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基于对智慧停车行业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未来可观发展前景，深圳市捷顺

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捷顺科技”）于2018年3月21日与自然人

宋明黎先生签署《合作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公司拟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为投资作价与自然人宋明黎先生设立合资公司（未命

名，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投资

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决策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宋明黎，博士，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372423197603******。 

2011年被评为浙江大学求是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浙江省“151人才计划”第三

层次，攻读博士期间获得“微软学者”奖、浙江省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多年来一

直从事图像信息处理、机器视觉与模式识别、视觉大数据、嵌入式计算机视觉、自

然人机交互的研究。 

作为项目负责人曾经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2项，在国际国内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录用和发表论文40余篇。 

宋明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合资公司情况介绍 

合资公司名称：（未命名，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和计算式系统集成的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与

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研发和咨询；从事智能视频图像分析系统、智能交通系

统产品、电子安防系统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技术开

发与销售；数据标注；计算机技术培训。（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156.25万元 

股权结构：捷顺科技以人民币2,000万元自有资金现金出资，其中认缴的人民币

56.25万元计入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持有合资公司36%的股权，剩余的人民币

1,943.75万元作为投资的溢价计入合资公司的资本公积；宋明黎先生以人民币100万

元现金出资全部计入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持有合资公司64%的股权。 

上述各项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本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宋明黎 

1、投资金额 

甲方以现金出资，投资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投资额中56.25万元人民币计入合

资公司的注册资本，持有合资公司36%的股权，剩余的1,943.75万元人民币作为投资

的溢价计入合资公司的资本公积；乙方以现金出资，投资额为100万元人民币，全部

计入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持有合资公司64%的股权。 

2、组织机构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

股东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1人，乙方推荐2人，

并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由乙方委派担任。董事任期每届三年，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乙方委派；任期均为三年，可连选连任。合资公司监

事1名，由乙方委派，监事任期每届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任。标的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应兼任监事。合资公司设财务负责人1名，由甲方委派。 

3、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投资定价依据 

考虑到合资公司的业务与公司在智慧停车行业战略布局有较大协同效应，同时

考虑到合资公司发展前景，本次投资定价经公司与协议方协商确定。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随着感知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公司所在行业技术发展的重要方

向，其中的视频智能识别技术（如：车牌识别、车型识别、人脸识别等技术）将广

泛应用到本行业中，从而带动行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人工智

能领域的研发投入，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视频识别算法技术体系。 

此次投资系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战略布局。合资公司将依托乙方及其科

研团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沉淀和科研能力，设立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展人工智

能领域的前瞻性、系统性的应用基础与应用技术研究，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视觉、

大数据、知识图谱等研究方向。发挥自身机制优势，吸引和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高

端人才，构建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研发能力。 

未来，基于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持续技术研发和应用转化，不断提升公司智能硬

件的产品、技术朝更智能化、高度感知的方向发展，从而整体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并逐步在智慧城市（如社区、消费、零售、场景金融等）各个领域进行应用拓

展，并逐步实现核心技术的产业转化。 

2、存在的风险 

合资公司设立后，主要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研究为主，短期不会对公司业绩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可能面临产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成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规划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宋明黎先生签署的《合作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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